
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优秀论文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提高我省内部审

计论文质量，激发和鼓励内部审计人员积极开展内部审计理论研究与

内部审计实践探索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推动内部审计学术研究工作

的不断发展，促进内部审计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地为发展

内部审计事业服务，经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准则委员会讨论决

定，特制定此办法。

第二条 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每年举办一次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在每年的第三季度进行。依据当年年初制定的内部审计研究

课题计划撰写的有关内部审计理论与应用研究成果论文的单位和个

人，均可申请参加评选。

第三条 辽宁省优秀内部审计论文评选，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利于内部审计理论研究和有利于内部审计事

业发展的标准，以文论奖。

第四条 优秀审计论文可以从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和规范性

四个方面去衡量。

（一）创新性

创新性是衡量优秀审计论文价值的根本标准，其价值应体现在论

点新颖、方法创新、建议可行，整篇文章有独到之处。

（二）科学性

文章的论点、论据和所表达的方式，必须符合科学理论所揭示的

规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论据可靠，能经得起反复推敲和历史的



验证。

（三）实用性

实用性是指优秀论文对内部审计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

解决审计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规范性

论文的结构必须严谨、逻辑性强、文字通畅。

第五条 论文要求：

论文字数一般控制在 4000-8000字。论文以标题、作者单位及姓

名、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为序书写。题目，3号黑体；

作者单位及姓名，4号楷体；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小 4号楷体；正文，

4号宋体；文中小标题，4号黑体；文稿每页 22行，每行 25字，页

码列于页面下端居中；参考文献的数量一般不少于 5篇，其标注方法

应符合学术规范。

第 六 条 所 有 论 文 均 报 送 电 子 文 档 ( 电 子 邮 箱 ：

lniia2001@163.com)。

第七条 辽宁省内部审计优秀论文评选分一、二、三等奖，协会

视情况还可以设立优秀奖。

第八条 评选标准：

一等奖：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观点新颖；论点正

确鲜明，论据真实充分，论证严密，逻辑性强，结构严谨，文笔流畅

规范；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等奖：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某方面观点新颖；论点正确，论



据较充实，论证较严密，有逻辑性，结构比较严谨，文笔通顺。

三等奖：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某方面提法有新意；论点正确，

文笔较通顺。

第九条 内部审计学术、准则委员会的职责为：

1.评定获奖论文和获奖等级；

2.对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和评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参评者（非会员单位）应缴纳一定数额的参评费用，会

员单位免费。

第十一条 审计学术、准则委员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

方能进行评审。学术、准则委员会采用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获奖论

文和获奖等级根据得票数量的多少确定。

第十二条 对评选过程及未正式公布的评选结果要严格保密，以

免使评审工作受到干扰。

第十三条 获奖情况在评审会结束后即予以公布。

第十四条 对获一、二、三等奖的论文及优秀奖论文，颁发辽宁

省优秀内部审计论文证书。

第十五条 严禁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不良现象。一经发现

即取消论文的获奖资格，其作者三年内不得参加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

举办的优秀论文评选。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 2009年 12月 10日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第

三届第二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辽宁省内部审计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